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殺⼈案件超過30年就不能再追究？追訴權時效是什麼？

⽂:楊舒婷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救濟與訴訟程序  ‧ 2022-11-21

本⽂

所謂「追訴權時效」，是指對於犯罪進⾏追訴的時間限制，⼀旦超過這個時間限制，國家依法就不能再追訴犯
罪[1]。

簡單來說，⼀個⼈犯罪後理應被法律制裁，但若有案情不明或犯罪者躲太久等原因，使國家遲遲找不到兇⼿，
以⾄於超過法定追訴權時效時，為維持法律安定性、避免過⾼的追訴成本，國家依法即不得再對這件案⼦進⾏
追訴（也就是不能再去追究犯罪者的違法⾏為）。

⼀、刑法追訴權時效有多久？

刑法第80條[2]針對不同的罪，規定了不同的追訴權時效，愈重的罪時效就愈⻑：

（⼀）30年或無時效限制

犯最重本刑為死刑、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，追訴權時效為30年，例如強迫別⼈施⽤第⼀級毒
品[3]。

但如果犯罪有發⽣死亡的結果者，就沒有時效限制，可以追究犯⼈⼀輩⼦，例如犯殺⼈罪[4]且被害⼈確實死
亡。換句話說，殺⼈未遂[5]者，追訴權時效為30年；殺⼈既遂者，則不受追訴權時效的限制。

（⼆）20年

犯最重本刑為3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的罪，追訴權時效為20年，例如偽造私⽂書罪[6]。

（三）10年

犯最重本刑為1年以上3年未滿有期徒刑的罪，追訴權時效為10年，例如藏匿⼈犯罪[7]。

（四）5年

犯最重本刑為1年未滿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罰⾦的罪，追訴權時效為5年，例如公然侮辱罪[8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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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超過追訴權期間還可以追究嗎？（⾒圖1）

圖1 超過追訴權時效還可以追究嗎？
資料來源：楊舒婷 / 繪圖：Yen

假設檢察官終於抓到真兇，但已經超過追訴權時效，還能起訴嗎？起訴後法院應該怎麼處理？

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2款規定[9]，時效已完成者，應做成「不起訴」處分。舉例來說，殺⼈未遂的追訴權
時效是30年，所以當殺⼈案件的被害⼈沒有死亡時，就算檢察官終於在事隔31年後找到殺⼈兇⼿，依法仍不
能追究犯罪者，只能下⼀個不起訴處分。

如果檢察官沒注意到，還是將犯罪者起訴，此時依同法第302條第2款規定[10]，審理法院必須諭知免訴判
決[11]，也就是無法實際審判被告到底是有罪或無罪，只能直接終結案件，即使他是真兇也不能再追究了。

三、「我要保留法律追訴權」？追訴權真的可以保留嗎？

每每看新聞報導，總會看到有被害⼈說要「保留法律追訴權」，但這並不是法律上的⽤語，也不是正確的概
念。

事實上，追訴犯罪是屬於涉及公益的事項，同時也屬於檢察官的職權，所以不容許被害⼈⾃由、任意地處分。
換句話說，被害⼈說要保留法律追訴權，充其量就只是虛張聲勢⽽已，並沒有任何法律上的意義。況且，就
「⾮告訴乃論」之罪來說，不須提出告訴，檢察官就有權⼒偵查、起訴[12]，所以被害⼈根本沒辦法決定要不
要保留追訴權。



⾄於「告訴乃論」之罪，雖然必須由告訴權⼈提出告訴[13]，但這也不代表追訴權可以保留，因為告訴期間只
有6個⽉[14]，這個期限規定並不會因為告訴權⼈說要保留就可以延⻑（同樣的，追訴權時效也不會）。所
以，超過6個⽉後才提出告訴的話，檢察官也只能做出不起訴處分[15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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